
日 期 金 額

年 月 日 小 計 合 計
摘 要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備 註

臺中港務警察局

經費類保管款明細表
中華民國 99 年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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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180 收入傳票
100年麥寮隊文書作業人員勞務採
購案履約保證金(100年1月1日至10
0年12月31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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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85 收入傳票
99年警報器採購案保固金(99年5月
28日至102年5月27日)

11,392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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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年體技館靶場樓板漏水修繕工程
案保固金(99年10月20日至101年10
月20日止)

4,605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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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年度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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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八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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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67 收入傳票
98年汰換麥寮隊警報器保固金(98
年5月22日至101年5月21日)

14,9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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